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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民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六部门联合公布《国家
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自2025年7月15日起施行。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是指国家根

据法定身份证件信息，依托国家统一建设的网
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为自然人提供申领
网号、网证以及进行身份核验等服务。网号，是
指与自然人身份信息相对应，由字母和数字组
成、不含明文身份信息的网络身份符号；网证，
是指承载网号及自然人非明文身份信息的网
络身份认证凭证。网号、网证可用于在互联网
服务及有关部门、行业管理、服务中非明文登
记、核验自然人真实身份信息。

为实施可信数字身份战略，推进国家网
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建设，保护公民身份信
息安全，支撑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国家有
关部门根据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
息保护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未成年人保护
法等法律法规，制定《管理办法》。

公安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时
表示，《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国家网络身份
认证公共服务的使用范围、使用方式、使用场
景、使用原则，明确相关方的权利义务、职责
任务、法律责任。

《管理办法》共16条，明确了国家网络身
份认证公共服务及网号、网证的概念、申领方
式；明确了使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
的效力、应用场景；强调了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公共服务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对数据安全和
个人信息保护的责任；对未成年人申领、使用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作出特殊规定。

《管理办法》明确网号、网证的自愿使用
原则，鼓励有关主管部门、重点行业、互联网
平台按照用户自愿原则推广应用网号、网证，
但同时保留、提供现有的或者其他合法方式
进行登记、核验身份。鼓励互联网平台接入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但应当保障未
使用网号、网证的用户与使用网号、网证的用
户享有同等服务。

上述负责人强调，《管理办法》严格依照个
人信息保护法等规定，充分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权益。在信息收集方面，对用户选择使用网号、
网证登记、核验真实身份的，除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或者用户同意外，互联网平台不得要
求用户另行提供明文身份信息。国家网络身
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所收集的信息仅限网络
身份认证所必要的信息，不收集其他信息，不会
影响用户正常使用互联网应用。

在信息提供方面，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
服务平台坚持“最小化提供”原则，对依法需要
核验用户真实身份但无需留存法定身份证件
信息的，仅向互联网平台提供核验结果；对依法
确需获取、留存用户法定身份证件信息的，经用
户单独同意，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
可以向互联网平台提供必要的明文身份信息。
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履行协助义务的，国
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应当依法提供
相关信息，但提供的信息仅限网号、网证对应的
真实身份信息和认证日志信息。

在其他信息处理方面，《管理办法》规定，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处理个人信
息或者向自然人提供公共服务，应当依法履
行告知义务并取得其同意。处理敏感个人信
息的还应当取得个人单独同意。

该负责人指出，2024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25日，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管
理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间，社会反
响热烈，各渠道收到意见建议1.7万余条。公
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对上述
意见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先后组织3场专家研
讨会，充分听取网络技术、法律领域的专家学
者以及互联网企业、行业领域代表等的意见
建议，在充分尊重社会反馈意见的基础上，按
照尽最大可能吸收的原则，对《管理办法》做
了多轮次修改完善，重点增加确保网号、网证
使用的自愿性、确保未使用网号、网证用户享
有同等服务、加强公共服务平台数据安全监
管、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内容。

在前不久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警用
装备博览会上，公安部展出了国家网络身份
认证公共服务平台。以某航旅 App 为例，可
以点击“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图标进行关联登
录，无需再输入身份证号码。登录完成后，点
击证件可看到显示已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完
成认证。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已对接
400余款App，包括各大互联网平台和政务服
务、金融征信、教育考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
等行业领域的线上应用，在账号注册、一键登
录、密码找回、手机号变更、会员管理、预约购
票等诸多场景均可使用。

目前，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
已经上线运行，用户可通过国家网络身份认
证App申领并使用网号、网证，以便在互联网
服务及有关部门、行业管理中非明文登记、核
验真实身份信息，减少相关服务管理环节对
个人信息的采集、留存，实现公民身份信息“可
用不可见”，同时降低互联网平台在个人信息
保护方面的投入成本。 （来源：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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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化提供”实现公民身份信息“可用不可见”
记者张晨杜洋

5 月 22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
展情况。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截至 5 月 21
日，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工作平台共汇集
各地区各部门问题线索 6232 条，督促办理
5246条。整治的问题涉案金额3.35亿元，为
企业挽回损失9881.35万元。

司 法 部 副 部 长 胡 卫 列 在 发 布 会 上 介
绍，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今年 3 月
以来，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在全国范围
内全面推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分别对本系统涉企执法专项行
动作出部署。司法部作为国务院行政执法
监督机构，按照国务院的要求，统筹组织政
府系统的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专
项行动聚焦纠治四类突出问题：一是乱收
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问题；二是违
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行为；三是执法
标准不一致，要求不统一，加重企业负担的
行 为 ；四 是 滥 用 职 权 、徇 私 枉 法 、该 罚 不
罚、“吃拿卡要”、粗暴执法等违反执法规
范要求的行为。

记者了解到，今年3月，最高检部署在全
国检察机关开展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
司法专项监督，依法强化对在履行法律监督
职责中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推动治
理小过重罚、重过小罚、以罚代管等问题，依
法规范推动行刑反向衔接，防止当罚不罚。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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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戴佳

■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
专项行动开展情况
■专项行动已为企业挽回
损失9000余万元

“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
项行动开展以来，针对网民反映强烈的算法
推荐加热低俗信息、加剧“信息茧房”、加重
观点极化等问题风险，中央网信办督促指导
重点平台针对性优化信息推荐算法功能、调
整信息推荐算法规则。重点平台积极响应，
签署“算法向善”南宁宣言，完善算法推荐内
容审核，开设专门网站、频道或账号集中公
开算法规则原理，开发上线“茧房评估”“一
键破茧”等创新功能，完善用户兴趣偏好管
理服务，提升算法推荐内容多样性。

近日，抖音、小红书、微博、快手、微信视
频号、哔哩哔哩等平台围绕正能量内容加权
推荐、用户自主选择权保障、推荐内容多样性
优化、提升算法透明度等核心环节，系统性优
化完善多项功能。在提升算法透明度方面。
公开算法运行规则，推进透明展示工作，保障
用户知情权。抖音通过开设“安全与信任中
心”网站、举办开放日活动等方式，向公众阐释
推荐逻辑、干预机制及治理成效。微博提升

热搜算法透明度，公示上榜规则、数据规则，上
线热搜热度标签，标示热度背后的推动因素。
微信视频号通过通俗易懂的图文、视频方式
向用户公示，发布《一图读懂微信视频号算法
推荐》《算法破茧系列》。在破除“信息茧房”
方面。创新推出“茧房评估”“一键破茧”等
功能，帮助用户防范“信息茧房”风险。抖音
全面升级“使用管理助手”，创新内容偏好评
估功能，以可视化形式呈现用户近期浏览内
容。小红书设置“内容偏好评估与调节”、

“探索更多”功能，方便用户一键操作，浏览
更多元丰富的推荐内容。快手依托正能量
算法增加对“正向”“有用”“温暖”“信任”等
内容挖掘，在算法推荐中充分呈现。在完善
推荐内容审核方面。不断健全推荐内容审
核机制，加强正能量内容推送，防范算法推
荐低俗不良信息。微信视频号完善“好友推
荐”和“算法推荐”双重机制，不断迭代升级
识别打击模型，严禁低俗恶俗等典型不良信
息进入推荐池。抖音创新推出热点当事人核

实机制，防止摆拍造假、仿冒蹭热、拼凑剪接等
恶意传播行为。在用户赋权方面。持续优化
兴趣偏好管理、内容负反馈等功能设置，便于
用户自主调节优化算法推荐内容。快手为用
户提供便捷、精细的兴趣偏好管理功能，用户
可根据自身喜好，滑动对应兴趣标签，调节不
同内容推送强度。微博设置不感兴趣、不看
此博主、内容质量差等多种负反馈选项供用
户选择，精准响应用户需求。

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重点平台
信息推荐算法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
在相关功能使用效果不显著、推荐内容质量
不够高等问题，与广大网民和社会各界的期
待相比还有差距。算法治理是一项长期性、
系统性工程，网信部门将开展常态化巡查，
督导信息推荐算法平台持续优化算法运行
机制和管理规则，不断提升推荐内容质量，
探索多样化“破茧”路径，创新用户赋权功
能，切实维护网民合法权益。

（来源：中国网信网）

中央网信办持续加强信息推荐算法治理

为规范网络交易平台向平台内经营者收
取佣金、抽成、会员费、技术服务费、信息服务
费、营销推广费等收费行为，维护平台内经营
者合法权益，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近
日，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网络交易平台
收费行为合规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指南》），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指南》共28条，主要内容包括5个方面：
一是明确平台收费要遵循的原则。平

台收费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
则，基于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交易习惯等因
素，综合考虑经营成本及平台内经营者经营
状况。

二是倡导降低平台内经营者负担。鼓

励平台在合法、合理、互惠互利的范围内采
取灵活多样的定价策略，对平台内经营者
特别是中小商户提供让利或减免扶持，主
动承担社会责任，减轻平台内经营者经营
负担。

三是强化平台合规自律。要求平台按
照有关规定，落实合规管理主体责任，健全
合规管理组织、配备合规管理人员，建立不
合理收费风险识别评估、防范收费风险的事
前合规审核等机制，提升平台收费合规管理
能力。

四是规范平台收费行为。明确平台要
合理制定收费标准，健全收费规则、收费公
示等制度机制，严格履行减收、免收费用承

诺，审慎评估收取保证金必要性，按照平等
自愿原则开展推广服务，保障平台内经营者
知情权和选择权。同时，明确了重复收费、
只收费不服务、转嫁应由平台自身承担的费
用等8种不合理收费行为。

五是加强监督与实施。要求平台及时
反馈平台内经营者收费关切，主动配合监督
检查，加强行业自律，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根据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指南》内容，尽快出
台实施，进一步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
度，持续规范平台收费行为，推动平台经济
有序健康发展。

（来源：新华社）

《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面向社会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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